
建國科技大學生命教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112 年 12 月 27 日行政會議初訂通過 

一、 為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瞭解生命意義及價值，提升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

特依據「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設置建國科技大學生命教育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以規劃執行生命教育工作，並訂定「建國科技大學生命教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成員 

1、 本小組置委員十二人，校長為小組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圖資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2、 本小組設執行秘書負責業務承辦，執行秘書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中心主任輪值之。 

3、 本小組成員任期同於本職任期，於各該成員職務異動時，一併調整遞補之。 

三、 會議 

每學年至少召開小組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召集人為會議主席；召集人因

故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四、 任務 

1、 建立推動機制：將生命教育理念融入校務發展計畫，落實生命教育之推動。 

2、 形塑校園文化：整合校內外資源，透過正式、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等，形塑生命

教育校園文化。 

3、 提升師生素養：建構生命教育師資培訓與專業成長機制，深化教師生命素養與教學

知能，以引導學生探索生命課題。 

4、 實踐社會責任：整合在地特色與社會資源，推展家庭、社區與社會之生命教育，銜

接學校教育，以達相輔相成的功效。 

5、 推動研究發展：扎根生命教育理論基礎，結合跨領域學習及多媒體應用科技，深化

生命教育知識系統建構與應用。 

6、 擴展國際交流：發展生命教育國際化的機制與策略，分享本校生命教育成果，提升

國際視野及跨國交流之機會。 

 

五、 職掌 

職稱 負責人 任務 

召集人 校長 1. 綜理全校生命教育業務 

2. 召集並主持小組策劃會議 

3. 結合學校人力資源推動生命教育 

當然委員 主任秘書 1. 生命教育理念融入校務發展計畫之規劃與推動 

當然委員 教務長 1. 生命教育教材開發之推動 

2. 教師生命教育教學能力之培育 

3. 生命教育正式課程規劃與實施 

4. 潛在課程規劃與實施 

當然委員 學生事務長 1. 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2. 學生生理衛生與保健 

3. 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規劃與實施 

4. 潛在課程規劃與實施 

當然委員 總務長 1. 各項平權設施之建置 

2. 校園安全設施之建置 

3. 潛在課程規劃與實施 

當然委員 研發長 1. 生命教育融入社會責任之實踐與推動 

2. 推動生命教育之研究與發展 

當然委員 國際長 1. 拓展生命教育成為國際交流之項目 

2. 境外生生命教育宣導 

當然委員 圖資長 1. 生命教育相關影音、多媒體、書籍購置及推廣

活動 

2. 建置、連結生命教育相關網站 

當然委員 各院院長、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 

1. 協助執行各項計畫落實生命教育 

2. 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 

3. 成立生命教育教學教師或議題融入之共備社群 

執行秘書 

（學年輪值） 

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 

1. 生命教育業務承辦窗口 

2. 綜合成果填報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